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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案例看反不正当竞争法中 

“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的适用规则 

祁竹轩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互联网产业规模逐年扩大，其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成为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动力。互联网领域

内的创新非常活跃，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行业内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这自然带来了诸多新的竞争法问题。2017 年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

二条专门就规制网络环境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问题作出规定，俗称“互联网专条”。 

一、 对“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适用的理解 

“互联网专条”宣示《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同时申明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限于本条规定，本条仅规定经营者

在网络环境下利用技术手段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突出了互联网领域实施不正

当竞争行为的“技术手段”，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互联网领域的其他延伸部分，

适用相应条款调整。 

“互联网专条”在第二款前三项中列举了互联网领域中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即插入链接和强制进行目标跳转的行为，误导、欺骗、强迫类行为，恶意不

兼容行为，这大多是对过去互联网领域多发行为的总结。随着市场环境的发展变

化，这些行为可能不再多发，而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新类型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却在不断出现。在 2017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之前，诸

多无法适用该法具体条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当然也包括涉及互联网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多是通过第二条原则性条款进行规制，修订之后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的

兜底条款则会在规制涉及互联网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

该条“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所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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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较大，且目前尚缺乏更具体的实质性构成要件，给法律适用带来了困扰和不

确定性。同时，存在竞争行为本身并不意味着该行为当然具有不正当性。因此，

宜将该条款规定理解为一种指示类概括性规定，即告知和指示仍存在第十二条第

二款第一至三项所列举情形以外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因其构成要件的规

定不完整且其亦应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精神和一般性规定，故应当结

合该法第二条原则性规定的内容，具体认定涉及互联网的不正当竞争行为。1 

二、 对“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适用的司法观察 

《反不正当竞争法》在 2017 年修订后增加的“互联网专条”于 2018 年 1

月 1日生效实施至今已有三年，各地法院有关适用该“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的

判例逐年增加，对这类判决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也越来越凸显，笔者对最近

一年各地法院的有关判决进行了梳理，具体裁判规则如下表所述： 

案例 裁判规则 

案例一：腾讯公司与微时空公

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 

经营者接受他人委托，利用技术手段提供针对微信公众号等

平台的刷量服务，致使微信软件的权利人无法正常收集、统

计用户真实行为数据，妨碍了对微信软件的正常运营管理和

服务，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所规

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案例二：爱奇艺公司与龙境公

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3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旨在规范利用

“技术手段”妨碍、破坏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

正常运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经营者通过技术手段对其他经

营者提供的网络产品功能或服务进行限制或破坏，干扰其他

经营者的运营模式和盈利方式，主观上具有过错，长远看也

将逐步降低市场活力，破坏竞争秩序和机制，阻碍该网络产

                                            

1 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分论》，法律出版社 2019年版，第 545 页。 

2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3 民初 594 号判决书。 

3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 73 民终 3263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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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市场的正常、有序发展，减损消费者福祉，该不正当竞争

行为应当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的

规定予以规制。 

案例三：腾讯公司与通路公司

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4 

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兜底条款，需

要结合该法第二条一般性条款的构成元素和判断范式进行。

基于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中兜底条款所

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符合四个要素：一、属于经营者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行为，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因该

竞争行为受到了实际损害；二、该竞争行为所采用的技术手

段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如自主选择权、知情权、隐私权等；

三、该竞争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

性；四、该竞争行为属于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

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破坏了互联网环境中的

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案例四：百度公司与梦西游公

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5 

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向公众提供针对在线文库文档的下载

服务，破坏了在线文库经营者所提供的网络产品及所提供服

务的正常运行，损害了在线文库经营者基于其用户流量可获

得的增值收益和竞争优势，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

条第二款第四项所规制的情形，构成不正当竞争。 

案例五：陆金服公司等与陆智

投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6 

网络抢购服务提供者利用技术手段，通过为他人所运营平台

的用户提供不正当抢购优势的方式，妨碍该平台金融产品抢

购业务的正常开展，对平台运营者及平台用户的整体利益造

成了损害，破坏了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构成不正当竞争。 

                                            

4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3 民初 1912 号判决书。 

5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 0108 民初 51116 号判决书。 

6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 0115 民初 11133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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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腾讯公司与幻电公司

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7 

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互联网专条”的兜底

性条款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应评判被诉行为是否符合以

下四项条件：（1）被诉行为系利用技术手段干扰他人网络产

品或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2）被诉行为不属于该条明确列

举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3）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法

益因被诉行为受到实际损害；（4）被诉行为基于互联网商业

伦理而具有不正当性。 

被诉产品或技术不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行为人具有实施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故意，违反了互联网产业的商业道德，且

权利人不能通过适当技术手段消除被诉行为所带来影响的，

应当认定该行为人实施的互联网领域的竞争行为具有不正

当性。 

案例七：腾讯公司与广州点云

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

争案
8 

经营者未经许可，采用技术手段对他人提供的互联网游戏产

品和服务进行干预和限制，影响他人的游戏运营模式和盈利

方式，挤压他人商业机会和盈利空间，构成《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案例八：微源码公司等与腾讯

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9 

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兜底条款，需

要结合该法第二条一般性条款的构成元素和判断范式进行。

基于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中兜底条款所

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符合四个要素：一、经营者利用

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与其他经营者存在竞争关系；二、

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

施了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

                                            

7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 0115 民初 73840 号判决书。 

8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20)浙 0192 民初 1329 号判决书。 

9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 2093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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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运行的行为；三、该行为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

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四、经营者有违自愿、平等、

公平、诚信原则以及商业道德。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各级法院在适用“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认定构成不正

当竞争时，还未形成统一的裁判规则。虽然适用该兜底条款可以规制互联网领域

内出现的各类新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但缺乏具体的实质性构成要件还是会给法

院及行为人带来困扰。以上案例虽然都会审理查明经营者的竞争行为是否使用了

“技术手段”，是否属于“妨碍、破坏”行为，但在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二条原则性规定的内容以具体认定互联网领域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还缺少清

晰统一地实质性构成要件。尽管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甚至是占多数的裁判规则，

但法院在案例三腾讯公司与通路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与案例八微源码公司

等与腾讯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的裁判规则中对“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的适用

规则已经在尝试进行适用规则的探索并概括出了具体实质性构成要件，且二案的

裁判思路也很相似，对后续类案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故笔者将二案作为本文研

究重点。 

（一）微源码公司等与腾讯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科技公司）开发、腾讯科技公司

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计算机公司）共同运营微信软

件。深圳微源码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源码公司）、商圈（深圳）联合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圈公司）、侯团增共同实施数据精灵软件（以下简称

涉案软件）的宣传、运营等经营行为。涉案软件在安装后可以对微信软件植入

13 项新功能，如“暴力加粉”是向设置距离范围内附近运行微信软件的人群同

时批量发送招呼信息；“微信群好友一键添加”是同时批量向百人大群里的微信

用户发送添加验证消息；“一键点赞和评论”是对所有朋友圈发布内容进行一键

式点赞和一键式评论等等，从而利用微信软件进行规模化、自动化营销活动。腾

讯公司以三被告共同运营涉案软件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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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 500 万元。深圳中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软件的

13 项特殊功能大量增加了微信服务的数据量和数据流，进而导致微信服务器的

运营负担加大，涉案软件极易诱使其用户群发商品或服务广告，从而降低普通微

信用户体验，导致普通用户对微信服务产生不满，损害微信服务商誉，根据《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项认为三被告共同运营涉案软件的

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三被告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腾讯公

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500 万元。10从中可以看出该判决是基于行为本身的正当

性来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 

而后，三被告不服深圳中院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

东高院）提起上诉。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三上诉人的经营领域与腾讯公司相同，

具有市场竞争关系；三上诉人利用了网络和技术手段对微信软件正常运行造成影

响；涉案软件损害了腾讯公司的商业模式、市场利益和竞争利益，其通过涉案软

件实施的网络干扰行为对网络秩序和公众生活秩序造成影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且通过技术手段“搭便车”窃夺了腾讯公司的商业机会和竞争优势，破坏了竞争

机制，扰乱了市场秩序；三上诉人运营涉案软件针对微信软件植入特定功能进行

批量营销，不尊重其他经营者和消费合法权益，也不尊重社会公共利益，违背了

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因此，三上诉人共同运营涉案软件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广东高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1该判决也是基于行为本身的正当性认

定不正当竞争行为，虽然认定了腾讯公司商业模式应受保护，但不是简单地按一

般侵权行为判断范式即以商业模式的可保护性及其受到损害和存在主观过错而

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该判决进一步指出适用“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既要在法律一般性规定的

框架下分析认定，也要遵循特别条文的规定，既要体现法律精神，也要适用具体

规定。基于此，“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符合四个

要素：一、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与其他经营者存在竞争关系；二、

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了妨碍、破坏其他

                                            

1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 03 民初 773 号判决书。 

11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 2093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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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三、该行为扰乱了市场竞

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四、经营者有违自愿、平等、

公平、诚信原则以及商业道德。 

（二）腾讯公司与通路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腾讯科技公司开发、腾讯科技公司与腾讯计算机公司共同运营微信软件。烟

台通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路公司）、烟台通六路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六路公司）共同研发、销售、运营通路云手机群控系统（以下简称

涉案系统），涉案系统利用技术手段，开发专门针对微信软件的功能模块，实现

定时批量在微信朋友圈发表推广内容，自动朋友圈点赞，通过手机号等方式批量

查找联系人、查找附件的人并自动发送好友申请，自动化批量扫描二维码进微信

群等特殊功能，在微信软件上进行规模化、自动化营销活动。腾讯公司以被告开

发运营的涉案系统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深圳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停止不

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商誉损失、合理支出共计 5000万元。

深圳中院审理认为，涉案系统使原告丧失了可能获得的增值收益的机会和竞争优

势，严重损害了原告基于微信社交生态享有的竞争性权益；涉案系统使得微信用

户处于群发信息轰炸中，降低微信用户的用户体验，对微信用户个人数据权利也

会造成严重威胁，严重损害微信用户自主选择权、知情权、隐私权等消费者权利；

涉案系统违反微信使用协议，未经原告同意为获取自身商业利益，规模化批量操

作，制造虚假流量，损害微信平台竞争利益和微信用户权益，危害互联网流量经

济的商业模式，最终导致微信本身难以维持经营，既有违诚信原则也不符合商业

道德；涉案系统对微信软件正常功能进行干扰、修改，属于妨碍、破坏其他经营

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因此，通路公司、通六路公司

共同开发运营的涉案系统构成不正当竞争。据此，深圳中院判令通路公司、通六

路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 3 千万余元。12该判决也

主要是基于行为本身的正当性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 

该判决进一步指出适用“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需要结合该法第二条一般

                                            

1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3 民初 1912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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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条款的构成元素和判断范式进行，这与前文引述的孔祥俊在《反不正当竞争法

新原理-分论》中的观点一致。基于此，“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所规制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应当符合四个要素：一、属于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行为，其

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因该竞争行为受到了实际损害；二、该竞争行为所采用的技

术手段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如自主选择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三、该竞争行

为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四、该竞争行为属于妨碍、破坏

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破坏了互联网环境中

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13 

三、 “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的适用规则 

如前对“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的理解以及从近一年来重点案件的裁判规则

中可以看出，适用“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除了需要符合其特别规定外，还需要

结合该法第二条一般条款的构成元素和判断范式。而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二条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应该首先回归到行为法的范式上来，即首先立足于竞

争秩序的分析——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市场竞争秩序，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市场

竞争秩序的损害性，在此基础上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多元利益，而不是简单地按

一般侵权行为判断范式即确定一个特定合法利益及其受到损害和存在主观过错

而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从以上梳理的案例观察，最高人民法院还没有适用

该兜底条款的判例，但在 2013年“互联网专条”没有制定，没有专门规制误导、

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行为的条款，最高人民法院

在腾讯与 360 公司关于扣扣保镖不正当竞争案14中通过重点分析 360 公司竞争行

为本身的正当性，同时也认定了腾讯公司的商业模式应受保护，最终依据 2013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认定 360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虽然在

具体案例中由于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和元素不好把握和难以确定导致认

定构成要件的顺序可能因便于案件分析而有所变化15，但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

规则可以看出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能仅仅以经营者的静态利益受损为主

                                            

13 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3 民初 1911、1913 号判决书中有同样的总结。 

14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 5 号判决书。 

15 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分论》，法律出版社 2019年版，第 5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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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据，竞争行为对竞争秩序的影响才是首要的考量因素，同时还要综合考虑其

他各种利益因素，以最终判断经营者的生产经营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再结合“互联网专条”中竞争行为是否使用了“技术手段”，是否属于“妨

碍、破坏”行为的具体规定，笔者认为适用“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规制不正当

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按照从特殊到一般，从首要到次要应当满足以下四个要素：

一、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

其他方式，实施了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

的行为；二、该行为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而具有不正当性；三、该行为损害了其

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四、经营者实施该行为有违自愿、平等、公平、

诚信原则以及商业道德。 

 

 

 祁竹轩 北京隆诺律师师事务所 律师助理 

 

如欲了解更多资讯 

请联系： 

北京隆诺律师事务所 韩雪女士 

邮箱：lnbj@lungtin.com 

 

mailto:lnbj@lungtin.com

